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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民发〔2021〕21号 签发人：李祥荣

关于印发《灵璧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（开发区）民政所：

根据县审计局对灵璧县 2019 年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

政收支情况审计时发现县民政局违规发放“困难残疾人生活

补贴”和“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”的问题整改工作要求，切

实做到举一反三，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，

特制定《灵璧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灵璧县民政局

2021 年 6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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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璧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

为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

重要讲话指示精神，不断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，

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，

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，统筹发展社会救助体系，切实

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，不断满足困难群众日益增长的

美好生活需要，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、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不断完善低保制度，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低

保范围，做到应保尽保。加强动态管理，切实做到保障对象

有进有出、补助水平有升有降。做到农村低保制度与其他社

会保障制度相衔接，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

三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保障范围

符合下列条件的家庭，由乡镇人民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

给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：

1.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

保障标准。

2.财产状况符合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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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低收入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者、无法依靠产

业就业帮扶获得稳定收入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

劳动能力人员，经本人申请，参照“单人户”纳入低保。低

收入家庭一般是指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，但

低于农村低保标准 1.5 倍，且财产状况符合当地相关规定的

低保边缘家庭；重度残疾人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

证的一级、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、精神残疾人。

4.生活困难、单独立户（靠家庭供养无法单独立户，可

按照单人户）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申请低保的，因病支出

型贫困家庭申请低保的，其获得低保的具体认定办法，根据

《灵璧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综合认定办法（暂行）》（灵低

保组发〔2021〕1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保障标准

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按照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

支出的 35%－45%确定。对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

A 类、B 类人员，分别按不低于其本人低保补助水平的 30%、

20%增发低保金。同时符合两项以上条件的对象按照就高原

则核定低保金，不重复获得。

（三）申请认定

生活困难的家庭可以向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

委会申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，由家

庭成员中的成年人以书面形式提出。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

的，可以由所在的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代为申请。申请

人应当如实填写家庭成员状况、收入状况、财产状况登记表，

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具体申请、确认程序按照根据《灵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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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细则》（灵民字〔2017〕147 号）

和《灵璧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综合认定办法（暂行）》（灵

低保组发〔2021〕1 号）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动态管理

县民政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应当按照

国家和省市有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类管理服务的要

求，定期核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状况、收入状况、

财产状况。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

家庭的成员状况、收入状况、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及

时向乡镇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报告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

家庭成员状况、收入状况或者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，乡镇人

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应当根据变化情况及时作出增发、减

发或者停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明确职责分工。民政部门要加强同财政部门沟通

协调，按规定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

工作经费统筹纳入财政预算。

（二）加强资金统筹。民政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，配合

财政部门做好社会救助资金统筹使用，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

情况检查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管理规范。

（三）强化考核监督。建立健全农村低保绩效评价考核

体系，加大对农村低保制度的督促检查力度，加强社会监督，

增强约束力和工作透明度。健全责任追究机制，严肃查处挤

占、挪用、虚报、冒领农村低保资金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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